
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安全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计划

一、项目名称：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安全技术服务项目

二、项目明细、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明细：见上传审批附件清单

2、资金来源：财政及其他及配套资金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项目概况、服务期

1、项目实施时间：2025 年 5月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危险化学品、工贸、非煤矿山、和烟花爆

竹企业。

3、项目概况：

主要内容包括：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外聘危险化学品、工贸、非煤

矿山和烟花爆竹专家团队，采取专家团队常驻服务（3名常驻）和机

动专家（2 名机动）协调服务模式，配合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和安委办开展安全督导检查等内容。

4、项目总投资：2604729.00 元。

5、服务期：1年（期满后可续签 2年）。

四、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时间：服务期达到采购人指定时间。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由采购人根据合同要求，对专家团队

的常驻服务和协调服务进行验收。



3、验收程序：供应商应当严格按合同约定的内容提供项目服务。

并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整理，做好验收准备。验收开始之前，由成交

供应商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实施进度、工作重点、完成情况等。在供

应商履约结束后，验收工作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对照政府采购合同中验

收有关事项和标准核对每项验收事项，并按照验收方案应及时组织验

收。

4、履约验收标准：供应商出具的合格等级各项资料，符合国家

相关验收规范；并达到合格标准。

5、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按相关的国家标准、

质量标准和采购文件所列的各项要求进行验收。

五、对供应商的要求

基本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

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具体内容以公告为准。

六、合同模板：

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安全技术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人）：

乙方（中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就府谷县应急管理局安全

技术服务项目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合同的

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 合同条款

2. 中标通知书

3. 中标人在评标过程中做出的有关澄清、说明、承诺或者补正

文件

4. 招标文件

5.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6. 本合同附件

同一层次的合同文件规定有矛盾的以较后时间制定的为准。

二、合同的范围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三、服务项目

本合同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与报价文件中项目明细表一致）。

四、合同金额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

五、付款途径： 。

六、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十个工作日支付合同额 40%，服务项目开展到一半后，收到乙方开具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额 40%，服务项目完成，

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额 20%。

七、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所使用的服务成果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



识产权的诉讼。

八、违约条款

1. 一方不按期履行合同，并经另一方提示后 日内仍不履行合

同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如因一方违约，双方未能就赔偿损失达成协议，引起诉讼或

仲裁时，违约方除应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外，还应承担因诉讼或仲裁所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相关费用。

3. 其它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4. 按照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等，应当在明确

责任后 7 日内，按银行规定或双方商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

期付款处理。

九、履约验收标准和方式

1.履约验收时间：服务期达到采购人指定时间。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由采购人根据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3.验收标准： 符合国家相关验收规范；并达到合格标准。

4.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技术人员按照相关验收标准进行验收。

5.验收依据： 符合国家相关服务标准 。

十、不可抗力条款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采

购代理机构及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15天内提供有关不

可抗力的相应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

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产生的诉讼，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二、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所签订的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的生效应符合本合同的有关

规定。

十三、合同生效

1. 合同双方签订后生效。

2.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招标人： （盖章） 中标人： （盖章）

地址： 地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的代理人：（签字） 的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应急管理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新区金世纪综合服务大楼二楼

3、项目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18691267045

府谷县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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